
热带气旋、暴雨警告及「极端情况」期间  

上诉委员会 (房屋 )的聆讯安排  

2024 年 2 月 28 日修订 

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、一号或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

全日聆讯如期举行 

黑色暴雨警告、八号或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「极端情况」 

上午聆讯 

(1) 如在上午 6 时或之前取消： 

 上午聆讯如期举行 

(2) 如在上午 6 时后发出或仍然生效： 

 上午聆讯取消 

(3) 如在聆讯期间发出： 

 由上诉审裁小组主席决定中止或继续聆讯 

下午 6 时之前的聆讯 

(1) 如在正午 12 时或之前取消： 

 下午 6 时前的聆讯如期举行 

(2) 如在正午 12 时后发出或仍然生效： 

 下午 6 时前的聆讯取消 

(3) 如在聆讯期间发出： 

 由上诉审裁小组主席决定中止或继续聆讯 

下午 6 时或之后的聆讯 

(1) 如在下午 2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： 

 下午 6 时或之后的聆讯如期举行 

(2) 如在下午 2 时 30 分后发出或仍然生效： 

 下午 6 时或之后的聆讯取消 

(3) 如在聆讯期间发出： 

 由上诉审裁小组主席决定中止或继续聆讯 


